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渝03民终13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兴华,男, 1973年12月30日出生, 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万州区熊家镇红星村6组88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星，重庆兴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新湾路3号。
负责人：汪朝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海灵，重庆天宇三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彭兴华与上诉人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以下简称丰都供电分公司）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17）渝0230民初1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彭兴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本次事故发生地的供电设备安装在后，电信公司的通讯设施安装在前，丰都供电分公司在安装供电设施时，没有按照相关的技术标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事故发生前，在同一地点也发生过触电事故，但是丰都供电分公司并未采取任何的安全措施消除安全隐患。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适用电力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规定，与本案事实不符。首先在电力设施附近拆除通讯线缆本身并不必然危及电力设施的安全；其次，即使需要经过批准方可进行作业，也应由施工主体进行申请；本案不属于电力运行事故。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丰都供电分公司未举证证明我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过失，不能减轻赔偿责任，丰都供电分公司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丰都供电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彭兴华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我公司在电力设施上设置有警示标志。2.彭兴华作为拆换通信线缆的专业人员，应当经过一定的专业学习培训，具备在电力设施保护区操作的专业知识和安全注意事项。3.彭兴华操作的地方与电力设施之间有1.5米的间距，一审没有查清彭兴华触电的原因。4.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我公司在本案中没有侵权行为；根据电力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规定，彭兴华未经电力管理部门批准在电力设施保护区作业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我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5.一审应将重庆旭鸣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列为本案当事人。旭鸣公司在施工时既没有经电力管理部门批准，也没有与我公司达成协议，导致彭兴华在电力设施保护区擅自施工受伤，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彭兴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丰都供电分公司赔偿其残疾赔偿金33776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彭兴华受重庆旭鸣信息工程有限公司雇佣，从事折换通信线缆工作。2015年9月29日18时许，彭兴华在丰都县董家镇中和场村街道折换通信线缆时，被丰都供电分公司管理的10千伏高压电击伤，同月30日入住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高压电击伤9%Ⅲ°头部及右上肢左足；头枕部软组织缺如；双肺肺炎，同年11月24日治愈出院。后重庆旭鸣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按照工伤赔偿了彭兴华全部损失。2017年2月28日，彭兴华委托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司法鉴定，结论为：彭兴华右上肢的伤残程度系五级伤残；头皮无毛发25%以上的伤残程度系九级伤残。
另查明，彭兴华在2015年前后均在户籍地外务工。彭兴华折换的通信线缆与丰都供电分公司管理的丰都县董家镇中和场村的高压线相邻，作业地点在变压器附近，作业时彭兴华及重庆旭鸣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未向丰都供电分公司报告作业内容。丰都供电分公司未在高压变压器旁边设置警示标志及相应防护装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彭兴华在取得工伤赔偿后能否再向丰都供电分公司主张侵权责任赔偿问题；二、归责原则及责任划分问题；三、赔偿的金额问题。
1.彭兴华在取得工伤赔偿后能否再向丰都供电分公司主张侵权责任赔偿问题。工伤保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其本质是国家对劳动者劳动权益的社会保护措施，目的是将损害负担社会化，实现对劳动者利益的充分保护和快速补偿。职工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产生两个法律关系，即工伤保险法律关系与第三人侵权法律关系。在法律没有作出其他规定的情况下，工伤职工既可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也可请求社会保险机构及用人单位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 “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仅将医疗费排除在可以兼得之外，因此除此之外可以兼得侵权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为此彭兴华在获得工伤赔偿后，可以向丰都供电分公司主张医疗费外的赔偿。彭兴华主张的赔偿事项，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超过法律确定的赔偿项目范畴，符合法律规定。
2.归责原则和责任划分问题。彭兴华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为此认为本案适用的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请求的赔偿金额应当由丰都供电分公司全额赔偿。丰都供电分公司认为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丰都供电分公司没有过错所以应当驳回彭兴华的诉讼请求。对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是有关侵权损害赔偿的普通法，其他具体的侵权行为的赔偿法律规定才属于特别法，特别法有规定的应当优先适用，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已经于2015年4月24日修改，属于后法，也应当优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适用。高压电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电力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款规定：“电力运行事故由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不可抗力；（二）用户自身的过错。”由该法可以得出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只是在认定过错时采用的是“过错推定”的方式。该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在电力设施周围进行爆破及其他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作业，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电力设施保护的规定，经批准并采取确保电力设施安全的措施后，方可进行作业。”第五十三条规定：“电力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电力设施保护的规定，对电力设施保护区设立标志。”因此在电力设施周围施工作业可能危及设施安全的应当报告电力企业，是行为人的法律义务，在电力设施保护区设立标志是电力管理企业的法律义务。本案造成彭兴华损害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彭兴华在电力保护设施附近危险作业，没有向电力管理企业报告，以至于没能断电就对通信线缆折换施工，危险性增加，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概率增加；二是作为电力管理义务人的丰都供电分公司没有在通电的高压变电器设施周围设置警示标志和采取防护措施，导致彭兴华作业时注意力减弱和保护措施乏力。这两种原因结合导致彭兴华触电受到损害。彭兴华未尽报告义务和丰都供电分公司未尽警示及未采取防护措施，都属于违法行为，因此双方都存在过错。从原因力上看，基本相当。为此丰都供电分公司应承担彭兴华50%的经济损失赔偿责任，其余由彭兴华自己负担。
3.赔偿的金额问题。残疾赔偿金为：27239元/年×20年×(50%＋2%)=283285.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确定为15000元。按照责任划分比例，丰都供电分公司应当赔偿149142.80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五十三条、第六十第一款及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支付彭兴华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49142.80元。二、驳回彭兴华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33元，减半收取1666.50元，原告彭兴华负担833元，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负担833.5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彭兴华在电力设施附近折换通信线缆时被高压电击伤，该电力设施管理义务人丰都供电分公司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彭兴华作为折换通信线缆的专业人员，明知在变压器附近作业具有危险性，但在作业前未向电力管理部门报告并协同电力设施管理部门共同制定安全措施，对损害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过失，可以减轻丰都供电分公司的责任。一审判决彭兴华与丰都供电分公司各自承担50%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重庆旭鸣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在本次事故中已经承担了工伤赔偿责任，不应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可以不列为本案当事人。
综上所述，彭兴华、丰都供电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33元，由彭兴华负担1666元，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负担166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镝鸣
审判员  王利
代理审判员  张东一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赵许梅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渝0230民初1377号

原告:彭兴华,男, 1973年12月30日出生, 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熊家镇红星村6组88号,公民身份号码512221197312301715。
委托代理人:周勇、李明星，重庆兴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新湾路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MA5U4F68X5。
负责人：汪朝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海灵，重庆天宇三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彭兴华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3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余孝安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兴华的委托代理人周勇、李明星与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海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彭兴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赔偿原告残疾赔偿金337763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9月29日18时许，原告在丰都县董家镇中和场村街道折换通信线缆时，被正在供电的高压电击伤，后被送往重庆市西南医院治疗，出院诊断：高压电击伤9%Ⅲ°。2017年3月2日，经司法鉴定，身体不同部位伤残等级分别为5级和9级。被告的供电设备不符合相关标准，也未设置警示标志，为此应当赔偿。
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辩称：原告的损失已经由用人单位进行了工伤赔偿并且原告的损失系自己的过错行为导致，为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本院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 2015年9月，原告彭兴华受重庆旭鸣信息工程有限公司雇佣，从事折换通信线缆工作。2015年9月29日18时许，原告彭兴华在丰都县董家镇中和场村街道折换通信线缆时，被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管理的10千伏高压电击伤，同月30日入住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高压电击伤9%Ⅲ°头部及右上肢左足；头枕部软组织缺如；双肺肺炎，同年11月24日治愈出院。后，重庆旭鸣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按照工伤赔偿了原告彭兴华全部损失。2017年2月28日，原告彭兴华委托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司法鉴定，结论为：彭兴华右上肢的伤残程度系五级伤残；头皮无毛发25%以上的伤残程度系九级伤残。
另查明，原告彭兴华在2015年前后均在户籍地外务工。彭兴华折换的通信线缆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管理的丰都县董家镇中和场村的高压线相邻，作业地点在变压器附近，作业时彭兴华及重庆旭鸣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未向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报告作业内容。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未在高压变压器旁边设置警示标志及相应防护装置。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鉴定结论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原告在取得工伤赔偿后能否再向被告主张侵权责任赔偿问题；二、归责原则及责任划分问题；三、赔偿的金额问题。
1、原告在取得工伤赔偿后能否再向被告主张侵权责任赔偿问题。工伤保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其本质是国家对劳动者劳动权益的社会保护措施，目的是将损害负担社会化，实现对劳动者利益的充分保护和快速补偿。职工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产生两个法律关系，即工伤保险法律关系与第三人侵权法律关系。在法律没有作出其他规定的情况下，工伤职工既可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也可请求社会保险机构及用人单位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仅将医疗费排除在可以兼得之外，因此除此之外可以兼得侵权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为此原告在获得工伤赔偿后，可以向被告主张医疗费外的赔偿，原告主张的赔偿事项，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超过法律确定的赔偿项目范畴，符合法律规定。
2、归责原则和责任划分问题。原告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为此认为本案适用的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请求的赔偿金额应当由被告全额赔偿。被告认为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被告没有过错所以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对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是有关侵权损害赔偿的普通法，其他具体的侵权行为的赔偿法律规定才属于特别法，特别法有规定的应当优先适用，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已经于2015年4月24日修改，属于后法，也应当优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适用。高压电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电力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款规定“电力运行事故由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不可抗力；（二）用户自身的过错。”。由该法可以得出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只是在认定过错时采用的是“过错推定”的方式。该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在电力设施周围进行爆破及其他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作业，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电力设施保护的规定，经批准并采取确保电力设施安全的措施后，方可进行作业。”，第五十三条“电力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电力设施保护的规定，对电力设施保护区设立标志。”，因此在电力设施周围施工作业可能危及设施安全的应当报告电力企业，是行为人的法律义务，在电力设施保护区设立标志是电力管理企业的法律义务。从本案事实上，造成原告损害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原告在电力保护设施附近危险作业，没有向电力管理企业报告，以至于没能断电就对通信线缆折换施工，危险性增加，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概率增加；二是作为电力管理义务人的被告没有在通电的高压变电器设施周围设置警示标志和采取防护措施，导致原告作业时注意力减弱和保护措施乏力。这两种原因结合导致原告触电受到损害。原告未尽报告义务和被告未尽警示及未采取防护措施，都属于违法行为，因此原被告都存在过错。从原因力上看，基本相当。为此被告应承担原告50%的经济损失赔偿责任，其余由原告自己负担。
3、赔偿的金额问题。原告起诉请求的是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从伤残程度上看，有两处，一处为五级，一处为九级，对于计算，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办法确定，其中的人均收入标准按照城镇居民计算。残疾赔偿金总额计算为：27239元/年×20年×(50%＋2%)=283285.6元；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确定为15000元。按照责任划分比例，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应当赔偿149142.8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五十三条、第六十第一款及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彭兴华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149142.8元。
二、驳回原告彭兴华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333元，减半收取1666.5元，原告彭兴华负担833元，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负担833.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
　　　　　　　　　　　　　　　　　　　　(院印)
　　
                        书  记  员 　廖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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